
合同编号：


技术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合同
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丽水学院              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有效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——    年  月  日
         


丽水学院
二〇二二年


填 写 说 明

1、 本合同为丽水学院科研与地方合作处印制的技术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当事人可参照使用。
2、 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3、 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托人。
4、 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可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5、 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    






技术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合同


  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所  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丽水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所  地： 浙江省丽水市学院路1号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李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联系方式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通讯地址：    浙江省丽水市学院路1号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
      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    本合同甲方通过（□公开竞争  □直接委托）方式委托乙方就项目进行研究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，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研究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工作。经双方平等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。
第一条  本合同研究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的要求如下：
1．技术目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．技术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3．技术方法和路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第二条  乙方应按下列进度完成工作：
    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    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第三条 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协作事项如下：
    1．技术资料清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2．其他协作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本合同履行完毕后，上述技术资料按以下方式处理：            。
    第四条 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支付研究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经费：
    1．本项目总经费￥                （大写：      ）。
      其中：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     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. 项目经费由甲方        （一次、分期或提成）支付乙方。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   
      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      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超过约定支付期限12个月未支付的，本合同自动终止；未约定具体支付时间的，合同有效期满6个月未支付的，本合同自动终止。
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开户银行：丽水市工商银行处州支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帐号：121020000920000089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五条 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未经甲方同意，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目部分或全部转让第三人承担。
第六条  在本合同履行中，因出现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，造成一方或双方损失的，双方按如下约定承担风险损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七条  乙方应当按以下方式向甲方交付技术开发、咨询（服务）成果：
1．成果交付的形式及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．成果交付的时间及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八条 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标准及方法对乙方完成的技术咨询（服务）成果进行验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九条 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          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         为乙方项目负责人。一方变更项目联系（负责）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
第十条  双方确定，发生不可抗力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。
第十一条 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    种方式处理：
1．提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2．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第十二条 本合同一式  肆 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  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（盖章）

    代表：（签名）						 代表：（签名）
  				年   月   日         		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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